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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儿童青少年近视临床前期干预指南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编制说明 
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近年来，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日益凸显，成为影响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

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。对此，国家出台一系列针对性政策科学引导，自 2018

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《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以来，我国近

视防控工作逐步构建起“政府主导、多部门协同、家校社共治”的政策体系，实

现了从单一措施到系统化防控的跨越。2021 年，教育部联合 15 个部门发布《儿

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（2021—2025 年）》，开展了“引导学生

自觉爱眼护眼、减轻学业负担、强化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、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

品、落实视力健康监测、改善学生视觉环境、提升专业指导和矫正质量、加强视

力健康教育”等 8 项专项行动。 

然而，要实现科学化、精准化的近视防控，我们仍需着力突破一些关键瓶颈。

国家疾控局监测数据显示，2022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1.9%；《中国

眼健康白皮书》2023 年数据显示，总体近视率升至 53.6%，其中 6 岁以下儿童

14.5%、小学生 36%、初中生 71.6%、高中生 81%。云南省情况同样紧迫，2023

年抽查数据显示，幼儿园 6 岁组近视率 11.9%、小学 31.35%、初中 64.57%、高

中 78.89%，大理州幼儿园 6 岁组近视率 16.97%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，且近十年高

考体检视力受限比例高达 75%~80%，96%的受限考生源于视力问题。传统防控

模式聚焦“已病治疗”，干预滞后难以应对低龄化风险，亟需全新理论体系破解

困局。 

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李才锐团队经长期临床探索与数据分析，率先精准

界“近视临床前期（PCM）”与“近视前期（PM）”核心概念，填补国际近视

防控领域对“窗口期”细分的空白。经过前期预研，形成标准草案，向中国民族

卫生协会提出申请并获批立项，标准名称为《儿童青少年近视临床前期干预指南》，

计划编号为 T/CNHAW-B-0027-2025。 

（二）起草单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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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医院（大理大学第三附属医院）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

京朝阳医院、德国科隆大学附属医院、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、云南大学、

海口市人民医院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)、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、

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、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、安徽省妇女

儿童医学中心、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、江西省人民医院、山东潍坊眼科医院、

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、云南大学附属医院（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，云南省眼

科医院）、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、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、大理普瑞眼科医院、

东方艺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。 

二、制定标准的目的、意义和必要性 

（一）目的 

经团队长期临床探索与数据分析，精准界定“近视临床前期（PCM）”与“近

视前期（PM）”核心概念。近视临床前期（PCM）为，未散瞳筛查中，验光仪测

定等效球镜（SE）度数在-0.50D＜SE≤+0.75D，无需扩瞳即可快速筛查，由遗

传、近距离用眼过长、户外活动不足等多因素诱发，持续时间短但隐匿性强，是

更早的风险预警期，此阶段可防可控，是临床干预的黄金时期。编制《儿童青少

年近视临床前期干预指南》，为近视临床前期干预提供一套指导方法。 

（二）意义 

当前针对近视的干预大多始于近视已发生后的矫正与控制，而对“临床前期”

（即尚未近视但存在明确风险因素、眼生物学指标已出现改变的关键窗口期）缺

乏统一、规范的干预指导。该标准的制定填补了这一空白，为家庭、学校、医疗

机构及公共卫生部门提供了基于循证医学的标准化行动框架，使预防工作有章可

循。该标准可为政府制定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相关政策提供技术参考，推动将近

视前期筛查与干预纳入公共卫生服务或学校卫生常规工作。同时，有助于引导科

研方向与资源投向预防领域，优化防控资源配置，从长远减轻因高度近视导致的

医疗负担与社会经济成本。 

（三）必要性 

当前近视防控工作已不能局限于近视发生后的矫正，而必须抓住“临床前期”

这一黄金窗口，从源头上遏制近视的井喷式增长。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呈现低龄

化、快速进展的特点，若无统一、科学的前期干预标准，家庭、学校及医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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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处于“有理念、无标准”的混乱状态，既无法有效指导高风险儿童的精准预防，

也难以规范市场上良莠不齐的干预技术与产品，更无法将“健康中国”与“双减”

政策在视力健康领域的协同要求落到实处。该标准的制定，正是为了填补这一关

键空白，为早期筛查（如远视储备、眼轴监测）、风险分级和个性化干预提供权

威的循证依据与操作规范，从而凝聚社会共识，引导防控资源优化配置，最终目

标是显著降低近视发病率、减缓进展速度，从长远上减少高度近视及相关致盲性

眼病的发生风险，保障儿童青少年的长远视觉健康与国民素质提升，是扭转当前

被动防控局面的必由之路。 

三、主要起草过程 

（一）预研阶段 

2025 年 8 月，来自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医院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

医院、山东潍坊眼科医院、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标准

起草组，就近视临床前期干预领域进行标准预研，整理资料。 

（二）起草阶段 

2025 年 10 月，起草组在预研的基础上形成标准草案。起草组又组织力量进

行了三个版本的修改完善，同时扩大了标准起草组阵容，邀请到陆军军医大学第

一附属医院、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、海口市人民医院、德国科隆大学附属医院、

云南大学等单位的业内专家学者参与到了标准的起草中。经过研究讨论，完善了

标准中相关术语定义的表述，并将“近视防控”相关内容删除，使标准聚焦“近

视临床前期”这个阶段，最终形成工作组讨论稿。 

2025 年 12 月，中国民族卫生协会以线上会议的形式组织该标准的立项评审

会。与会评审专家对标准的立项背景、标准可行性必要性、标准框架等方面与起

草组进行了深入沟通质询，针对标准适用范围、标准名称、核心章节内容等方面

提出了修改意见，起草组在充分吸收评审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，经过修改完善，

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四、编制依据和原则 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

构和起草》规定的规则起草。 

适用性原则：标准制定的相关内容应便于使用，为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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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指导，又能被指南或其他文件便捷引用。 

协调性原则：在制定标准时和已经发布的标准进行协调，遵守基础标准和采

取引用的方式是保证标准协调的有效途径，注重与现行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

团体标准相衔接。 

规范性原则：起草标准时遵守与标准制定有关的基础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。 

指导性原则：本标准规定的相关内容目的在于指导近视临床前期的干预。 

五、主要起草内容 

1.第一章范围：给出了本标准适用范围，明确了近视临床前期干预实施的相

关机构。 

2.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：给出了标准中引用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 

3.第三章术语和定义：给出了“儿童青少年”“近视”“近视筛查”“近视临

床前期”“近视前期”的定义，针对“近视临床前期”的判定，给出了数值范围。 

4.第四章缩略语：给出了标准中大量出现的缩略语。 

5.第五章基本原则 

（1）预防为主，早期干预。防范近视的形成，必须进行早期的干预，提出

了健康教育、定期检查、使用预防类用品的建议。 

（2）科学规范，循证决策。筛查、诊断和干预的措施要有医学凭证。 

（3）体系干预，多方联动。近视防控需要多方沟通协作，共同推进。 

（4）个性防控，精准施策。除了共性的干预措施，还应根据儿童青少年个

体情况，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措施。 

6.第六章近视筛查。对儿童青少年群体开展近视临床前期干预的前提是掌握

眼部情况数据，本章细分为筛查条件、常规筛查、特殊筛查。筛查条件包括了人

员要求、仪器要求和环境要求；常规筛查说明了近视筛查的常规项目，对常规检

查项目的注意事项进行了说明；特殊筛查是针对 6 岁以下儿童群体的建议检查项

目。 

7.第七章筛查后的分类。分为“视力正常”“近视临床前期”“裸眼视力低下

或电脑验光疑似屈光不正”三种类型。“视力正常”类型应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；

“近视临床前期”多在早期筛查中发现，比 PM 阶段更容易发现，在此阶段进行

有效行为干预，可以延迟近视的发生；“裸眼视力低下或电脑验光疑似屈光不正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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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阶段已处于屈光不正状态，应尽快就医矫治。 

8.第八章干预方法。是标准的核心章节，分为行为干预、临床干预、宣传和

教育。行为干预包括培养用眼行为、保持正确读写姿势、保证睡眠、营造良好照

明环境、做眼保健操、借助信息化系统这几个方面；临床干预包括使用滴眼液，

使用专业设备等；宣传和教育给出了医疗机构、教学机构、家长三方对儿童青少

年群体近视防控的指导性建议。 

六、标准中如有涉及专利，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

本文件不涉及专利。 
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情况，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

水平的对比情况 

本文件未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。 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、依据和结果 

目前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。 

九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

1.加强多部门协同与政策保障。由教育、卫生健康等部门牵头，成立儿童青

少年近视临床前期干预工作组，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，制定配套实施细则，各地

结合实际情况出台地方性实施方案。 

2.深化健康教育与社会动员。针对家长、教师、学生开发差异化的科普材料，

重点解读“近视临床前期”概念、风险信号及家庭干预措施。培训教师掌握课堂

用眼行为监督方法，鼓励学校落实户外活动时间；向家长提供家庭用眼环境评估

工具包与行为指导清单。 

3.强化技术支撑与数据管理。开发或升级现有视力健康管理系统，实现筛查

数据、干预记录、随访跟踪的数字化管理，支持风险预警与效果评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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